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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2006年 2月 3日舉行的會議  

 
官員列席  

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載述有關官員列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的背景資

料、慣常行事方式及程序。  
 
 
背景  
 
2.  《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
政府必須對立法會負責，並有責任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香港特區

政府有責任答覆質詢的規定，配合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的職權。在根據《基本法》規定建立的政治體

制下，政府在立法會內並無任何議席。然而，按照《基本法》第六十

二條，政府須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府發言。 
 
3.  立法會依據其獲賦予自行制定議事規則的權力，設立委員會

制度，藉以協助議員瞭解及審議具體事項，並在就立法或財務建議作

出決定或就公眾關注的特定事宜提出意見之前，先行與有關各方交換

意見。  
 
4.  關於官員列席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方面，立法會的《議

事規則》明確規定，各常設委員會 1可邀請官員於其會議席上提供資料

及就委員會的工作提供協助。《議事規則》第 9(4)條亦規定，立法會轄
下其他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可按需要，邀請官員列席其會議。  
 

                                                 
1 立法會的常設委員會為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議事規則》第 71(12)條、 72(8)條及 73(6)條訂明，該等委員會可邀請官員
於其會議席上提供資料及就其工作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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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憑藉《基本法》第七十三 (十 )條，立法會在行使第七十三條所
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該

項權力反映於《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9條，當中訂明，立法會或其任何常設委員會可命令任何人 (包括官員 )
到立法會或該常設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

文件。立法會的其他委員會，包括內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法案委

員會或專責委員會，如獲得立法會藉決議特別授權，也可行使上述權

力。  
 
6.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屬下的小組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2條就 “委員會 ”一詞所列明的定義，
該小組委員會為立法會屬下的委員會，因此如獲得立法會藉決議特別

授權，可行使命令任何人列席其會議的權力。  
 
7.  依據《基本法》第六十二條、六十四條及七十三條，官員列

席立法會或其委員會會議時，是代表政府列席會議，並有憲制責任回

答議員就政府的工作向其提出的質詢。  
 
8.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條，行政長官有權根據安全和
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

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行政長官是項權力反映

於《議事規則》第 80條。  
 
 
拒絕列席會議涉及的問題  
 
拒絕應邀列席會議  
 
9.  按照慣常做法，立法會屬下各委員會通常會邀請官員列席其

會議。舉例而言，常設委員會如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均會

邀請而非傳召官員列席會議。獲邀的官員拒絕應邀列席會議，是非常

例外的情況，並非經常出現。工務小組委員會曾遇到一宗特別的個案，

當時負責工務及規劃地政事宜的兩位政策局局長拒絕按照常規安排，

列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就此宗個案，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憑

藉《議事規則》第 9(3)條 2，如工務小組委員會的秘書就某次會議議程

上載列的某項事宜列明相關官員的姓名，該等指定官員 (包括上述兩位
政策局局長 )便會獲邀列席該次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此外，工務小組
委員會亦通過，作為常規安排，有關政策局的相關常任秘書長應列席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2 《議事規則》第 9(3)條訂明，立法會秘書在擬備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或財務委
員會轄下小組委員會會議的議程時，如覺得某事項需要獲委派官員列席會議，

須就該事項列明該官員的職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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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決命令某人列席會議的效力  
 
10.  凡第 382章第 9條被援引，任何人如拒絕服從立法會或其屬下
委員會合法地作出的命令，不列席會議或出示相關的任何文據、簿冊、

文件或紀錄，即屬犯罪。此外，任何人如拒絕接受訊問或在訊問過程

中拒絕答覆問題；蓄意給予虛假的回答；提交虛假、失實、揑造或揑

改的文件，而意圖欺騙立法會或該委員會；或就任何證人即將提出的

任何證據而干擾或不當地影響該證人，均屬犯罪。凡任何人被合法地

命令到立法會或其屬下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任何文件等，而該人拒

絕回答任何問題或拒絕出示任何文件，他所根據的理由是該問題或該

等文件屬私人性質，且對研訊主題並無影響，則立法會主席可免該人

回答該問題或出示該等文件 (如該問題或出示該等文件確屬與研訊無
關，則須免該人回答或出示 )。另一方面，立法會主席也可以命令該人
回答有關問題或出示有關文件。  
 
 
就政務司司長拒絕列席小組委員會 2006年 2月 3日會議所須考慮的事宜  
 
11.  小組委員會於 2006年 1月 6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其第 II期研究
報告後，內務委員會於 2006年 1月 13日決定，在 2006年 2月 8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就小組委員會的各份報告進行議案辯論。內務委員會並認為

有需要邀請政務司司長在該次議案辯論進行之前，與小組委員會舉行

會議，讓議員可先聽取政府當局對該等報告的回應，然後才參與議案

辯論。小組委員會秘書於 2006年 1月 16日代表小組委員會致函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局長，邀請政務司司長列席於 2月 3日舉行的會議，就小組委
員會的第 I期及第 II期研究報告作出回應，並說明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
展計劃的未來路向。邀請函中也有提及政府當局曾在 2005年 10月表
示，政務司司長對小組委員會第 II期研究報告加以研究後，將樂意與小
組委員會作進一步的討論。政務司司長曾拒絕列席小組委員會於 2005
年 10月 15日舉行的會議，就第 I期研究報告作出回應。  
 
12.  就 2006年 2月 3日的會議而言，小組委員會擬於該次會議席上
向政務司司長提出的問題範疇可闡述如下：  
 

(a) 政府當局對第 I期研究報告的結論及建議的回應，特別是
當局對於有需要在發展模式中引入競爭，以及就文化設

施進行財務及技術可行性研究等事宜所作的回應；  
 
(b) 政府當局對第 II期研究報告的結論及建議的回應，特別是

當局對於有需要早日成立臨時機構監督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發展計劃的推展情況，以及透過諮詢委員會就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應如何發展的問題向相關界別人士及公眾進

行有系統諮詢等事宜所作的回應；  
 



 4

(c) 因應各倡議者對修訂發展模式所作的回應，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現時的情況為何；及  

 
(d) 鑒於上文 (c)項的情況，政府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所提出的未來路向。  
 
13.  劉錦泉先生於 2006年 1月 27日代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告
知小組委員會秘書，政府當局知悉小組委員會對發展計劃的意見，並

已於 2006年 1月 6日致小組委員會的函件內，提出其對第 II期研究報告的
回應。他進一步表示，政務司司長看不到他本人或政府當局有需要在

現階段與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然而，該封來函表示，待當局已就為

推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而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制訂更詳盡的

建議後，政務司司長會樂意與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局長於 2006年 1月 27日的來函隨附於後，以供參閱。在此必須指出，
劉先生在來函中提及的政府當局的回應，是政府當局在第 II期研究報告
發表當日向公眾發出的新聞稿。  
 
14.  儘管政務司司長已拒絕列席小組委員會於 2月 3日舉行的會
議，在現階段仍未清楚政務司司長會否參與立法會將於 2006年 2月 8日
的會議上就通過小組委員會第 I期及第 II期研究報告所進行的議案辯
論，也不清楚他會否在議員就該議案發言前發言。委員可考慮是否仍

需要政務司司長列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以便瞭解上文第 12(a)至 (d)段
所述事宜的詳情。在此情況下，委員亦可考慮：  
 

(a) 應否尋求立法會作出所需的授權，讓小組委員會可命令
政務司司長列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b) 應否提請內務委員會注意此事，以及請其就有關的未來

路向提出建議；及  
 
(c) 小組委員會應否再次致函政務司司長，表達小組委員會

對其拒絕列席 2月 3日會議的意見，以及告知政務司司長
小組委員會或會請求立法會授權命令其列席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2月 2日  


